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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论
中国的朝鲜族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移民。朝鲜移民迁入中国东北不

仅开垦了土地，还影响了中国国籍法的制定和颁布。20世纪初，朝鲜
移民的越境以及间岛的出现，影响了中国第一部不成文国籍法‘剃发易
服，归化入籍’1)的形成和实施。朝鲜移民的国籍问题以及日本挑起的
间岛问题，影响了中国第一部成文国籍法的制定和颁布。1909年，面
临朝鲜移民问题，间岛问题的严峻局势，清政府以资本主义国家近代
法律为蓝本，参照中国传统律例，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成文国籍
法‘大清国籍条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鲜朝鲜族在国籍问题上
遭受过不同的待遇。清末得到了从不成文国籍法到成文国籍法的保
护，民国时期和满洲国时期，经历了中日两国的双重国籍的磨难，解
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国共两党实施的截然不同的待遇。国民党采取了排
斥朝鲜移民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完全承

*1)延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朝鲜移民穿满族服装，是作为入籍标记，作为领照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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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朝鲜移民的社会地位，到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分得了土地。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政府实施的国籍政策，使东北的朝鲜移民基本上都加入了
中国国籍，把他们认定为中国的朝鲜族和中国的公民。成为中国公民
的中国朝鲜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尤其是在国籍问题上与其他民族
一样得到了同等的待遇。

Ⅱ. 制定大清国籍条例的历史背景
1. 制定大清国籍条例的历史背景

 

清入关之初，曾一度实行辽东招垦政策，鼓励汉人进入辽东地区垦
荒。但是，不久之后，清政府出于维护满族统治的根据地，独占东北
特产资源，实施民族隔离分治等目的，开始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当
时，清政府实行的‘封禁政策’和朝鲜政府实行的‘锁国政策’，朝鲜流民
进入东北地区受到极大的限制。朝鲜王朝到了哲宗时期，社会秩序非
常混乱。19世纪60~70年代在朝鲜北关一带相继发生的三次大自然灾
害，使朝鲜北部富宁等1O邑全部被水淹没，饥民丛生。2) 当时，中国
的鸭绿江，图们江流域地广人稀，因而，尚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两
江水浅，冬季封江，容易逾越。饥寒交迫的朝鲜灾民置当时清政府实
行的‘封禁政策’和朝鲜政府实行的‘锁国政策’于不顾，冒禁涌入中国的
东北地区。朝鲜流民(朝鲜移民 — 本文作者注)的非法潜入已成为不可
阻挡之势，形成了移民高潮。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颁布‘盛京东
边间旷地带开垦条例’，废除对鸭绿江北东边地区长达240余年的封
禁。3) 从1890年开始，清政府落实了对朝鲜移民的‘剃发易服’，‘领照

2) 衣保中/房国凤, “论清政府对延边朝鲜族移民政策的演变”, 东北亚论坛 2005年 第6期, 
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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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租’的入籍政策。4) 之后，清政府对朝鲜移民实施的是‘剃发易服，
归化入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处理朝鲜移民国籍问题的习惯法，
最后自然成为中国的第一部不成文国籍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庞大而虚弱的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日本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外国侵
略者强加给中国的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获得巨大的利益，
使清政府失去了对朝鲜的传统的封建宗主国地位。朝鲜则脱离与中国
的宗藩关系，于1897年成立了大韩帝国。但是，日本为了实现大陆政
策，首先推行了征韩论。结果，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乙巳
保护条约’，剥夺了朝鲜的行政权和外交权，同时宣布朝鲜为其保护
国，朝鲜半岛的朝鲜人以及在东北的朝鲜移民均由日本来保护。这一
时期又出现了移民高潮。

19世纪后半期，朝鲜移民集中生活在位于中国东北图们江以北的间
岛(现吉林省延边地区)地区。间岛一词本中国所无，实系出自清末越
界朝鲜移民之口，称为‘垦土’或‘垦岛’，音转为‘间岛’。日本非常重视
间岛地区。因为间岛地区是是资源宝库，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是从
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条捷径。19世纪80年代，日本‘大陆政策’

正式形成，对邻国的外交政策已转向以军事手段为主，其野心膨胀为
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征服世界。日本认为大陆是
日本的生命线，一直把旅大当作‘正门’，把‘间岛’当作‘后门’。“他们
不加掩饰地说经过大连和安东(今丹东)进入满洲，通过奉天(今沈阳)不
可，这就必然惹起中国人的注意，会有莫大的阻力。而由延吉道进
入，就可免前项不利因素。” “从朝鲜清津起铺设铁路，经过延吉直达
吉林，就可以大大缩短与日本的距离。因之，间岛是获得这一效果的

3) 姜龙范, 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年), 
第42页。

4) 衣保中/房国凤, “论清政府对延边朝鲜族移民政策的演变”, 东北亚论坛 2005年 第6期, 
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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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立脚点之一。”5) 早已把间岛视为实施‘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
大陆的桥头堡的日本，到1907年，以“间岛问题未解决”，“保护间岛朝
鲜移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在龙井村非法设立了“统监府间岛临时
派出所”，企图建立新的侵略基地。

通过1905年制定的‘乙巳保护条约’，剥夺朝鲜外交权的日本以朝鲜
移民的保护者身份又开始介入间岛问题，使朝鲜移民问题更为复杂
化。自1907年日本帝国主义设立所谓的‘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以
来，围绕着日本挑起的间岛问题，中日两国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交涉。
在清政府的授意下，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吉林边务公署帮办吴
禄贞在解决图们江是否中朝两国界河，图们江北岸是否中国领土，中
国境内朝鲜移民‘保护权’等问题上，“百端规画，广收证据”，“讲习边
情，究公法”6)。

2. 大清国籍条例的颁布
 

晚清十年是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衰退的十年，是空前严重的领土
危机的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英，美，德，法，俄，日，意，奥)

侵入中国的战争，是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1901年，清政
府与11个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
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大的条约，是中华
民族空前的劫难，是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相反，包括日本的11

个列强通过本条约，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权
益。间与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
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日俄战争的陆上战场是清朝领土的东北

5) 孙春日,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2年 第4期, 第 54-
55页。

6) 衣保中/刘洁, “‘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史学月刊 2005年 第7
期, 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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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而清朝政府却被逼宣布中立，甚至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了一块
交战区。结果，日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的
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计算，而军事优势，乙巳保护条约为借口，开始
了对间岛的侵略活动。

间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日本认为：拥有间岛意味着获得向中
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跳板，争取间岛意味着控制东亚三国的权力之源。
1907年2月11日，‘间岛派出所筹备事务所’在东京秘密成立。由斋藤季
治郎中佐任所长与国际法专家筱田治策(后任命为间岛派出所的总务科
长)携手主持间岛派出所的组建事宜。7) 伊藤统监命令统监府派出所员
及宪兵务必于8月6日为止在会宁秘密集合。8)

1907年8月19日，根据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指令，正在朝鲜会宁待
命的斋藤季治郎等61名宪警及特工人员，公然越过图们江开赴延吉道
龙井村(六道沟)。1907年(明治四十年)8月23日，日本以“保护朝鲜人生
命财产”为名，派兵进驻龙井村，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

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发出五条训令：  
一，间岛为韩国之领土。
二，韩民(朝鲜移民 — 本文作者注)不可服清国之裁判。
三，清国官宪所征一切租税，派出所皆不承认，视为清国官宪压迫

而韩民不得已缴纳者。
四，清国官宪所发布之一切法令，亦非派出所能承认。
五，对于清国官宪所命之都乡约乡约9)等予以与韩民相同之看待。
同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中国外交部：“间岛为中

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
凌辱 — 现韩国对外关系及保护韩之责既归日本 — 日本政府受韩国之

7) 姜龙范, 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年), 
第91页。

8) 篠田治策, 白頭山定界碑(楽浪書院, 昭和十三年), 第294页。
9) 当时的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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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自不能默然之不理，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专以保护韩民为
事 — 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在这里，日本第一次公开表明了
派兵进驻间岛的政治意图。10) 由此，间岛交涉揭开了序幕。1908年4

月10日，派出所正式发布官制，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改称为‘统监府
临时间岛派出所’，从此，派出所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政府在中国领土
内设立的‘帝国官衙’。

在朝鲜移民的管辖权和间岛的归属权问题而引发的国家的主权和东
南亚华侨的国籍问题所导致的民族的权益面临严重侵害之际，为了维
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权，1909年清政府制定和颁布‘大清国籍条例’。

1909年2月7日，清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国
籍法大清国籍条例。本条例的制定先由修订法律馆拟定一部‘国籍法草
案’，经与外务部会商，将此草案修改成为大清国籍条例，共同奏进，
最后经宪政编查核议奏准颁行11)。起草并制定大清国籍条例时，清政
府参照了各国的国籍法。1908年正月26日，修订法律馆向清朝廷陈述
自光绪33年法律馆开馆以来已办事宜的奏疏和清单中，却开列“拟订国
籍条例会同外务部办理”一项。同时，还开列以下翻译项目：译英国，
美国，德国，奥国，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葡萄牙诸国国籍法，
译各国入籍异同考，比较归化法，以及义(意)大利民法关于国籍各
条，共十一种之多。12)

10) 姜龙范, 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年), 
第93页。

11) 关于国籍法的制定过程和时间，李贵连教授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当日‘国籍条例’的
起草颁布过程大体按如下顺序进行：宣统元年2月8日，清朝廷从农工商部之请，
令修订法律大臣会同外务部起草国籍法，因谕旨明令以修订法律大臣为主，故修
订法律大臣拟订了东方杂志第二期刊出之‘中国国籍法草案’(按：很可能在二月八
日的谕旨下发以前，修订法律馆即将草案拟订完毕｡ 谕旨下发后，只是确定用‘国
籍法’还是用‘国籍条例’的名称问题｡ )，咨送外务部｡ 外务部在此草案的基础上，
补充修改而成‘国籍条例’，然后再咨送修订法律大臣，取得一致意见后，于2月18
日(或1、2日)上奏清朝廷｡ 清朝廷将‘国籍条例’(‘大清国籍条例’ － 本文作者注)发
交宪政馆核议，润2月初7日，宪政馆将核定稿上奏，清朝廷下令颁发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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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籍条例共分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附条五章，共计24

条。大清国籍条例对外国人的入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性规
定：在中国持续居留已达10年以上；有相当的财产或艺能，能以此自
立；入籍后能放弃本国的国籍等。

1910年，清政府以20世纪初期进入东北的无财产，无艺能的破产农
民为对象颁布了‘大清国籍条例实施细则’。作为该条例的实施细则，
吉林东南路兵备道又制定了有关图们江以北朝鲜恳民入籍的‘限制细
则’，‘取缔细则’和‘入籍细则’等13)，对朝鲜移民加入中国国籍作了具
体的规定。‘大清国籍条例实施细则’共二十条，‘限制细则’共六项内
容14)，‘取缔细则’共四项内容，‘入籍细则’共十项内容。清政府通过限
制细则加大了对新迁入的朝鲜移民的限制力度，利用‘取缔细则’严格
限制珲春、汪清两地所居朝鲜移民的土地所有权，而通过‘入籍细则’

中的具体的规定，采取积极的变通措施，以鼓励朝鲜移民加入中国国
籍。

12) 李贵连, “晚清‘国籍法’与‘国籍条例’”, 法学研究 1990年 第5期, 第78页。
13) 孙春日, 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 2009年), 第168页。
14) ‘入籍细则’具体规定如下：一，凡自愿入籍者，于寄居年限一款应遵照部准变通办

法施行｡ 惟谨查民政部电准通融年期并无定限，兹通饬须寄五年以外者，方予核
准。二，凡自愿入籍者，准其具呈取具寄居该地方公正乡民二人保结，并连本人
入籍甘结汇报｡ 三，呈结各式遵照国籍条例内后列式样仿刻编号，由道署盖印，分
发各属收存，令本人及出结人如法填写画押。四，呈结均刷刻正副两份，以正式
一份呈报核咨，副式一份存各该属查考｡ 其各本人原具呈结即粘附副式内｡ 五，凡
自愿入籍者，须听其陆续具呈，不必会集多数请求，免外人滋疑致生交涉。六，
凡呈请入籍者，须将入籍合格条款于呈结内叙明，务使本人通晓其意｡ 第二款平行
端正，第五款应消除本国国籍，尤须注重｡ 七，凡自愿入籍而越境寄居不满五年，
其人果品行端正实愿消除本国国籍者，虽于第三条内第二第四等款不能全具，亦
准于由各该属地方官先行存记，俟年限期满查无违反事实再行呈请核办。八，凡
不合入籍年限之韩民，虽准予存记，仍一面取具地方乡民妥保，不准在境内滋生
事端｡ 九，凡准其入籍韩民，俟颁发执照后消除门牌上寄户二字改为新正户，新副
户以示区别｡ 十，各属学堂酌量各处地方情形筹款添设附班，无论已否入籍韩民一
概令受普通教育，以资变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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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通过‘限制细则’和‘取缔细则’的制定和颁布，限制了日本以
‘保护’朝鲜移民为借口所进行的对间岛的干涉活动。另一方面，通过
‘入籍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清政府把朝鲜移民的入籍程序开始纳入到
中国法制的轨道。从此，朝鲜移民得到了在中国的国籍地位和法律地
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保障。

‘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
国外交史上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限制细则’, ‘取缔细则’和‘入籍细
则’的颁布对外国人，尤其是对朝鲜人的入籍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保
护朝鲜移民和间岛提供了法律依据。

 

Ⅲ. 从中国朝鲜移民到中国朝鲜族
1.  民国，伪满，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籍措施
 

1929年(民国18年)2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国籍法’

和‘国籍法实施细则’。‘中华民国国籍法’对申请入籍的外国人应具备的
条件提出了要求。即在第三条中规定:“继续5年以上在中国有住所者，
年满20岁以上，依中国法及其本国法为有能力者，品行端正者，有相
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 在第六条中指出:“外国人有特勋于中国
者，虽不具备第三条第二项条件，亦能归化。”15) 朝鲜移民对中国东
北的农业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朝鲜移民的不仅开垦了大量的农田，而
且开垦了大面积的水田。1870年前后，朝鲜移民在通化县试种水稻成
功，在临近的新宾，柳河，怀仁等地和延边部分地区也相继开始种植
水稻。

清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中华
民国国籍法’，把归化入籍的朝鲜移民视作中国人。同时以朝鲜移民的

15) 杨昭全, 东北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年), 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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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入籍’与土地所有权连结起来不承认非归化朝鲜人土地所有权的
政策。对于破产农民的朝鲜移民来讲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朝鲜移民
加入中国国籍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取得土地所有权，并受中国政府的
财产保护。所以直至伪满洲国成立时止，已有相当多的朝鲜移民加入
了中国国籍。这一措施有利于朝鲜移民脱离日本的干涉，不利于日本
推行侵略国策。日本以‘保护’朝鲜移民为借口，开始干涉朝鲜移民的
国籍问题，把朝鲜移民说成‘帝国臣民’，策划了双重国籍问题。

‘9 · 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可谓完成了其多年的侵略野
心。日本为了对东北进行永久的殖民统治和巩固安定社会秩序，宣布
在伪满洲国推行所谓“五族16)协和”，对其享有“保护权”和管辖权。日
本把朝鲜移民视为‘满洲国臣民’和‘日本国臣民’的这种做法在实际上自
相矛盾。1910年，日韩合并后，虽然按照‘日韩协约’，在法律上朝鲜
半岛的朝鲜人成为日本的‘臣民’，但‘日本国籍法’却不在日本占领下的
朝鲜实施，也不对在中国的朝鲜移民实施。1899年日本制定的‘日本国
籍法’第20条规定：“依照自己的志愿取得外国国籍者，自然丧失日本
国籍。”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对中国朝鲜移民实行的是完全违背
日本国籍法第20条的行为。第一，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即便是加入了
中国国籍，也仍被视为‘日本臣民’，第二，对拥有‘日本国籍’的朝鲜移
民也允许加入中国国籍。被迫拥有双重国籍的朝鲜移民，承受的是中
日两国的法律束缚，接受的是双重统治。日本违背本国的法律，对中
国的朝鲜移民主张和实施双重国籍的目的，首先，支持朝鲜移民加入
中国国籍之后，又迫使部分入籍而获得土地的朝鲜移民将土地抵押或
转让给日本人。其次，日本不允许朝鲜移民脱离其国籍，是想利用东
北朝鲜移民遍布，以‘保护臣民’的名义企图将其势力扩大到全东北。
再次，使朝鲜移民承担服兵役义务，最终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扩大
其权益。

16) 五族指大和民族, 鲜族, 汉族, 满族, 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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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尽快制定‘国籍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或以团体，或以
个人的名义，拟草了各种内容不尽相同的所谓国籍法。以团体名义起
草的国籍法有‘经济调查会草案’，‘外交部草案’，‘关东军特务部草
案’，以个人名义起草的有‘满洲国籍法草案’，‘满洲国籍法建议’，‘满
洲国国籍问题的考察’等。但是，直至1945年 日本投降为止，无一国
籍法在伪满洲国正式实行。17)

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于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国共两党(国民党和
共产党)为抢先占领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在东
北的200多万朝鲜移民分别生活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
治下的所谓“收复区”。国共两党对自己管区的朝鲜移民采取了截然不
同的政策。国民党对东北朝鲜移民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把自己管区
的朝鲜移民一律视为“韩侨”，没收他们的资产，闹得朝鲜移民无处安
身，强行驱逐他们返回朝鲜半岛。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移民
采取民族平等政策，保护他们，让朝鲜移民分得土地，真正成了土地
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认识到东北朝鲜移民的社会地位
和国籍问题的重要性，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1928年4月，中共临时
满洲省委在‘满洲通讯’上发表了‘告满洲朝鲜农民书’，‘满洲的朝鲜农
民问题’两个重要文件18)。当年6月，党中央在致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
指出，满洲又是少数民族杂处的地区，有大量的朝鲜民族在满洲经营
农业，要根据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原则，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解放

17) 孙春日/沈英淑, “论我国朝鲜族加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东疆学刊 2006年 
第4期, 第57页。

18) 文件指出：“亲爱的朝鲜农友们：我们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
我们奋斗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奋斗的步骤与行动，也应当是一样的｡ ” 文件还
特别指出，凡在满洲的朝鲜族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
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在满朝鲜族农民是“我们反日的友军，是我们满洲革命
的农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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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当年7月，党的六大指出，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
题，如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朝鲜人等，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
义。19) 1930年春，满洲省委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为解决朝鲜族问题，
把许多得力干部派遣到出现聚居区，调查了解朝鲜族的实际问题，并
且吸收朝鲜族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成立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
会。20)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二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有许
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
他们均享有民族自决权。21)

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着手
解决东北解放区的土地问题。由于东北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运动较
早，所以在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前，延边等东北解放区
早已制定了地方性土地分配方案：“凡当地无地与少地的农民，不问其
为雇农，佃农，贫农，关内劳工，不问其为中国人或高丽人，一律以
每户人口的多少为比例，享有公平分得土地的权利”。“对朝鲜族一视
同仁地分给土地，并一样给土地所有权”。“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
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22)

得到土地的朝鲜移民不仅解决了朝鲜移民的生存问题，而且本质上
解决了国籍问题。朝鲜移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对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事实上，无数的朝鲜移民
所拥有的中国国籍是朝鲜移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19) 康基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问题的两个重要决策”, 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 2003年 第5期, 第7页。

20) 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 中国朝鲜族历史诸问题研究朴昌昱教授诞辰八十周年论文集( 
2008年), 第51页。

21) 康基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问题的两个重要决策”, 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 2003年 第5期, 第8页 。

22) 孙春日/沈英淑, “论我国朝鲜族加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东疆学刊 2006年 
第4期, 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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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籍措施与民族政策
 

国籍是一个自然人与某个国家具有法律关系的重要标志。它直接关
系到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还关系到自然人在国家的法律地位。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朝鲜移民得到了双重身份，一种是
中国公民，另一种是中国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和客观地对待
当时东北朝鲜移民难免存在的双重祖国观，即双重国籍问题。当时中
国共产党为尊重朝鲜族人民的感情，大胆地提出：“承认他们有双重国
籍。现在作为中国公民享有中国公民一切权利，参加中国的人民解放
战争；一旦朝鲜遭到外敌侵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随时可以以朝鲜
公民的身份投入到朝鲜的反侵略战争中去”。23)

新中国成立之际，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第六章专章规定
了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948年12月，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根据上级有关指示，明确宣
布：“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的朝鲜(族)人民，承认为中国境内之少数民
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民主政府按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予
朝鲜(族)人民地权，人权，财权，并保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凡
是过去居住在延边地区并在土改中已向当地民主政府正式加入户籍
者，为中国公民(包括城镇在内)，凡未正式加入户籍或新由朝鲜来居
者，为朝鲜侨民”。24)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中国民族问题作了根本性的
宪政规定，把它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四条有以下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

23) 孙春日/沈英淑, “论我国朝鲜族加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东疆学刊 2006年 
第4期, 第59页。

24) 孙春日/沈英淑, “论我国朝鲜族加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东疆学刊 2006年 
第4期, 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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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
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198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 另外，中
国国籍法主张：申请和退出国籍无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文化程
度，社会出身，财产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中国国籍法’不承认
双重国籍。其规定主要表现在第八条和第九条。第八条规定：申请加
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国国籍；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
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
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1952年9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延边朝鲜族成立了自己的自治
机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自治机关是指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行
使同级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的国家机关。

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写道：“民族区
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1985年制定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
条例’。根据国家财政体制和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有权自主地安排使
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计划下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
建设事业；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和繁荣民族文化；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
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民族自治机关在执
行职务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对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少数民族
的国籍问题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的指导性原则和法律基础。建国
初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国籍政策和措施不仅为解决各民族国籍问题
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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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对保障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基
本法之一。这一基本法保障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地位。

 

Ⅳ. 结论
朝鲜移民成为中国朝鲜族的历史过程，主要经历了清朝，民国，

‘满州国’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国籍条例’，使
朝鲜移民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但是，掌握朝鲜的行政
权和司法权的日本与清政府制定的朝鲜移民入籍法相对抗，制造了“双
重国籍”问题。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
对朝鲜移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朝鲜移民得到的是‘侨民’的
待遇。而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给予了朝鲜移民一定的社会地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移民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朝鲜族，
拥有了自己的自治机关和自治条例，行使自己的自治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国内外文化，尤其是韩国文化对中国
的朝鲜族社会的影响已相当之大。20世纪末，在中国的朝鲜族面前出
现了政治，经济实力截然不同的两个母国，一个是资本主义母国大韩
民国，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母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过分依赖于
韩国的中国朝鲜族社会中出现的“祖国”与“故国”，“朝鲜族”与“韩民
族”的偏差，造成了中国朝鲜族社会的“危机说”和“解体说”。

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开始，把目光转移到韩国经济社会的一些中国
朝鲜族申请取得韩国国籍。中国和韩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放弃中国
国籍，申请韩国国籍的中国朝鲜族的目的不在于民族感情，而在于韩
国的发达经济。他们放弃经过“剃发易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用
生命换来的土地和国籍，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取得韩国国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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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国，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比较落后，申请取得韩国国籍的
大多数朝鲜族来自于中国的农村社会。选择国籍是公民的自由和权
利。但是，他们无法想象不同的社会制度造出的不同的价值观，思维
方式等的差异所带来的偏见和不信任感的后遗症。只为自己眼前的经
济利益抛弃土地，提出申请韩国国籍的行为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短视行
为，这不仅引发朝鲜族社会的解体说，还会导致将来莫大的损失。中
国朝鲜族社会应全面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相关民族政策和法律，要重视
发展中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正视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

( 2009 12 10 , 2010 1 5 , 2010 1 12 )

中国国籍法, 中华民国国籍法, 朝鲜移民, 中国朝鲜族, 

双重国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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